
 

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法》”）、《上市公司

独立董事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”）、《利亚德光

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和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

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基于完全独立、认真、审慎的立场，本着对公司及

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，在认真阅读和审核相关材料的基础上，对公司第五届董事

会第八次会议所审议案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，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 

一、关于修订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内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根据外部环境和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司层面业

绩考核等相关内容进行修订的，有利于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，确保在大环境不确

定的情况下实现公司业绩的稳健增长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。 

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（草案修订稿）》及其摘要、

《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的内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》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修订事项的审议程序

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亦不存在摊

派、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修订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事项，并同意将

该事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关于修订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内容的独立意见 

公司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及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

公司层面部分业绩考核指标进行修订，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管理效率和经营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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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极性、创造性与责任心，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健发展。 

本次修订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：股权激励》等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

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等相关规定，本次修订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修订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事项，并同意将

该事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

鉴于公司2022年度公司层面业绩未达到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

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约定的归属条件，公司将对2名激励对象已获授

尚未归属的60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进行作废处理。 

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安排和审议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：股权激励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和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

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作废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。   

 

四、关于调整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独立意见 

公司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于2023年5月9日实施完毕，以实施时公司总股本

剔除已回购股份1,408,270股后的2,527,987,745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

0.40元人民币现金（含税）。根据《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——业务办理：股权激励》、《利

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相关规定，应

对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进行相应调整。调整后，2021年

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由3.35元/股调整为3.31元/股。 

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

性文件以及《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的



 

相关规定，本次调整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合规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

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

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对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进行调整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独立董事：肖建华、李哲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8月1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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